Satan Worship 撒但崇拜 古今中外的文化不僅有敬拜神靈，導人向善的積極現象，也有崇拜鬼魔，陷人於迷的消極現象；但有組織，又有規模地崇拜撒但的宗教，古今中外都極其罕見，雖然流行的鬼怪小說與傳說令人有錯誤的印象，以為拜撒但之風大行其道。而且從可靠的資料來看，中世紀雖然也有個別崇拜撒但的人存在，但成立組織的，最早要到十七世紀才出現。
撒但不只是一股黑暗勢力，按聖經說，還是一個具位格的存在體（如︰太二十五41；路十18；提前三6及下；啟十二9）。牠是一股惡勢力，常挑起人對邪惡陰暗面的好奇；此種好奇心不僅催使人想多打探其奧祕，也誘使人去渲染，結果真假難分，資料混亂，益增研究的困難。教會歷史中，十世紀末之波各米爾派與卡發斯（Bogomils and Cathars）就是一個例子，他們的屬靈根源是晚期羅馬帝國的摩尼教（Manicha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762,Name=Manichaeism}）*，是相信世上光明與黑暗並存的團體，被教會定為異端，且為道明會修士（Dominicans{\LinkToBook:TopicID=375,Name=Dominic and the Dominicans}）*四出搜捕，並且為了使他們的搜捕及後來殘忍迫害的行為看來合理，就捏造他們許多壞話，如崇拜撒但、吃人肉和亂倫等。近代史家的研究指出，原來此團體其實是守著一套極為嚴格禁慾之道德守則來生活（D. Obolensky, The Bogomiles: A Study in Balkan Neo-Manichaeism, 1948）。他們相信人之身體與精神皆為撒但所造，只有靈魂才是出於神，人生存的目的是要禁制一切屬於撒但的，使它不能發展，故他們禁止人結婚、交配，也不能沾酒，或擁有財物。說波各米爾（Bogomil一詞原是布加利亞語，解作「神所愛的」）崇拜撒但，是不可思議的（S. Runciman, The Medieval Manichee: A Study of the Christian Dualist Heresy, Cambridge, 1947, pp. 63～115）。
舊約怎樣論到撒但？
希伯來文「撒但」（s*a{tan）是一動詞，閃族語言中沒其他同義詞可譯，大概意義是指「控告」、「毀謗」；詩三十八20是指作對。全本舊約只用過六次︰詩三十八20，七十一13，一○九4、20、29；亞三1；全部可解作控告或毀謗的意思。約伯記頭二章之撒但，正是扮演這樣的角色（一6～12，二1～10），特別的地方是到了書的結尾，神與約伯站在一起辯護，雖然對象不再明顯是撒但了。而整個試驗過程，作者都特別指出撒但只有在得到准許下才可以工作，這個看法在全本聖經都沒有改變過。
值得注意的，反倒是舊約描述的撒但（包括鬼魔），與古代近東鄰近文化的鬼怪文化之間的分別。在迷信及崇邪之風極盛的時代，每一個古代近東的宗教及鬼怪文化，都繪影繪聲地要把鬼世界及其秩序呈現人前；猶太教及舊約聖經對撒但與鬼魔這題目竟然討論得這樣稀少，的確是一個奇特的現象。今天我們若在中東旅遊，不免會到埃及和以色列的博物館留連，立刻就會發現二者之別︰埃及的博物館多陳列與祭祀及靈異界有關之遺物，而以色列則極少，反而多與聖道（舊約經卷）有關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
古代近東國家均忙於把自然界及超自然界之力量加以神話化，風、火、雷、電或五穀牲畜，均有神祇管其盛衰；惟獨以色列人的舊約聖經，則禁止人有這種天然宗教的表達，反要他們獨尊神的名字，無形中亦迫使他們努力清洗這種由處境文化而來的污染，化除神話（Demytholog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49,Name=Demythologization}）*，而且不許人藉敬拜來馴化這些力量，也不許人供奉和賄賂。透過化除神話，舊約要求人還它們本來的真面目，包括在文化和語言方面。我們可在下表看到一些典範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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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近東


以色列
l|^l|^th

亞述女夜鬼，

野獸（可能晝伏夜出者）。


愛與人交媾。
shedim
巴比倫之黑鬼，

「是素不認識的……是近來新興


人向之獻祭。

的……是列祖所不畏懼的」






（申三十二17；詩一○六37）。
s&ecirim

半獸半人，為多毛鬼，
公山羊


遍佈田間及曠野。
he^le{l

英譯多作Lucifer屬

賽十四12，明亮之星；


惡魔之一，常見於

非指撒但，乃指巴比倫王。


烏加利神話。
resheph
瘟神，見於迦南及

全無神話意味，


其他文獻之神話

只是「火焰」或「火球」。


（主前1800～主前350）
為人畏懼的，人莫不藉著神化或鬼化來安撫之，舒遣之，以色列人卻堅持還它真面目；到底是什麼使以色列人有這份智慧呢？這是耶和華信仰賦予他們的基礎，可作四點撮述︰
1.只有耶和華才該敬畏，其他一切都不可。鬼魔既非無所不能，亦沒有自己掌控的領域，一切全在耶和華的大能之下，鬼魔亦要聽命於祂。
2.只有耶和華具有發光的榮耀（numinous glory），撒但固然沒有，連反面之發光的怖慄（numinous terror）也沒有，撒但不是神的大反派，連這個也不是；故撒但根本沒有地位，連與神對立的地位也沒有。
3.只有耶和華占有宇宙舞台的中央位置，其他一切都不能。什麼奪得人的注意力，什麼至終就奪得人心；同樣道理，人愈害怕撒但，就愈容易生出迷信心態，自動向牠投降，無形中亦是把撒但供奉在宇宙舞台的中央位置。舊約禁止人由懼怕而生敬拜這種反應。
4.只有耶和華是人終極的關懷與幫助，其他一切都不是。無論在家中、田野或聖殿，只有耶和華才是人要懼怕的對象和得幫助的源頭；因此，屈服於撒但之下，既非理性，亦毫無幫助。
最後，我們可從舊約的魔鬼學整理出三個神學睿見，對我們發展現代的魔鬼學有重要的指導作用。
1.從無造有（creatio ex nihilo）指出神的全有和撒但的無有。撒但沒有一個獨立存在的空間，故一切邪惡問題都必須從形上的猜臆，轉移到道德和倫理等實際的問題。猶太人的鬼故事具儆惡鋤奷之作用，與中國之鬼文化頗接近；西方電影卻把無所不能的力量賦予邪惡勢力，這是不合聖經的。
2.人要為自己的惡行負責，不能像西方那樣，透過給予撒但無所不能的力量，來為自己的惡行開脫責任。伊甸園的蛇只能誘惑夏娃，卻不能施予任何強制之力；相反地，撒但陷害約伯到妻離子亡，人財盡失，甚至連健康都不保，卻不能叫約伯犯罪，這便足以說明撒但不是無所不能的。
3.最值得留意的是，舊約很少提及鬼魔世界的工作及語言，這要到福音書才時有所見；這是否說明邪惡的真面目只在耶穌的誕生、成長、工作、受死與復活中，才能完全顯露出來呢？不錯，只有在耶穌基督的亮光下，我們處理邪惡的問題才有意義。
新約對撒但的描述
新約主要還是以「撒但」一名稱惡勢力，共三十五次；對觀福音十四次，約翰福音一次，使徒行傳二次，書信十次和啟示錄八次。其他名字包括「魔鬼」，三十二次；約翰愛用「世界的王」（約十二31），與保羅之「世界的神」（林後四4）同義，保羅亦有用「空中掌權者的首領」（弗二2），或「管轄這幽暗世界的」（弗六12）。
福音書中，馬太在耶穌受試探的記載裡凸顯出撒但僭越的本性，稱世界屬牠所有（太四1～11），只要耶穌肯向牠下拜，牠就把萬國和萬國的榮華賜給祂，免走苦路。這思想亦見於昆蘭古卷，在那裡，撒但稱作「彼列」（Belial, CD 12:2）。牠管轄叛道者之心；但人只是表面受撒但管轄，耶穌為信祂的人禱告，這禱告能救他們脫離惡者（太六13）。
路加說耶穌看見撒但從天上墬落（路十18），自始，牠活動的範圍便屬這個世界。七十個門徒回來向耶穌報告「因的名，連鬼也服了我們」（十17），強調了耶穌基督的權柄（名字）凌駕於惡者（服），而此權柄可以轉移到使用耶穌名字的門徒身上。
馬可是表達撒但受制於耶穌基督最透徹的一位，這可在四段趕鬼（參驅魔袪鬼，Exor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38,Name=Exorcism}*）的經文中見到︰可一23～28，五1～20，七24～30，九14～29。每處均有四項必要因素（如︰可一23～28）︰
a.被鬼附之人的情況（23）；
b.鬼對耶穌之挑戰或質詢（24）；
c.耶穌斥責及驅逐惡鬼（26）；
d.在場人士的反應（27）。
馬可之記載特別著重耶穌的權柄，先是在教訓上（可一22，遠勝文士，連鬼都聽），然後是行動（祂用權柄吩咐污鬼，連污鬼也聽從了祂）。
約翰兩個論到撒但權力的問題，均與現今信徒有密切的關係。首先，約翰對撒但現今的地位有著看似矛盾的描述︰一方面說世界都臥在惡者手下（約壹五19），另一方面又說撒但已受審判（約十六11），且已被逐出世界（約十二31、32）。深究之下，就知道約翰福音寫的是一個已成的事實，意指撒但的確已被審判，而世界臥於惡者手下，只不過是一過渡時期的情況而已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就算在過渡時期，耶穌大祭司禱文（約十七）也顯出撒但並不是無所不能，牠一直受制於耶穌之下。
到了啟示錄，這思想達到最高。它指出撒但要在末日派敵基督（獸）來迫害神的子民（啟十三）；因牠自知時候不多，故無所不用其極，人因而受極大的痛苦。但牠必要敗亡（啟十二12、16，十七7～13）；「羔羊必勝過牠……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必得勝」（啟十七14）。
保羅在他的書信主要是用撒但（satanas）一名，其次是魔鬼（diabolos）；在林後六15是「彼列」，這是昆蘭社團用的典型名稱，那段經文亦滿了昆蘭的二元思想︰光與黑暗、信與不信、基督與彼列等。
保羅相信信徒許多苦難都是出於撒但，如︰他身上的刺（林後十二7）；常找機會勝過信徒（林後二11）；阻礙宣教（帖前二18）；危害信徒群體（林前七5；帖前三5）；裝作光明天使（林後十一14）；設佈陷阱（提前三7；提後二26）；乃空中掌權之惡魔（弗二2）。
林前五5說到要把與繼母行淫的人「交給撒但，敗壞他的肉體，使他的靈魂在主耶穌的日子可以得救」；後來保羅在提前一20亦說要如此對付「許米乃和亞歷山大」。這就引起一個問題︰到底撒但在此等思想的位置是什麼？為什麼牠能執行此等工作呢？
原來在猶太人的神學，撒但固然沒有獨立自主的位置，還要執行神的任務；是在這意義下，撒但是死亡與毀滅之主，目的是讓神的忿怒能傾倒在罪人身上；而對人，牠則保障了神的子民不受罪人橫行無忌的欺凌，亦即有一定的自由；這是從比較正面的角度來看撒但的角色。
但保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論到抵擋撒但的全副軍裝（弗六14～17），強調信徒對撒但具有退可守，進可攻的可能，這與深受世俗之鬼魔文化的影響，和對撒但只有無窮恐懼的人，真有天壤之別。
新約魔鬼學的神學基礎
自舊約到新約時代，猶太人的魔鬼學經歷了不少改變。首先，猶太人尊崇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，祂就是整個靈界惟一該受敬畏的力量。基於這個緣故，舊約甚少論到撒但，亦即是在耶和華獨尊的情況下，撒但是沒有位置的。
到了兩約間，猶太人迭遭不幸，國家與民族的命運都太悲慘了，一個全權全善的神似乎不足以解釋他們的經驗，撒但卻能提供一切代表黑暗的符號，而當時鄰近世界的各種宗教（如波斯的祅教，Zoroast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259,Name=Zoroastrianism and Christianity}*），都有豐富的材料可供借用。
要說新約作者只會把異教魔鬼學移植過來（像宗教歷史學派，History-of-Religions School{\LinkToBook:TopicID=571,Name=History-of-Religions School}*），那是不真實的。譬如，當代流行的異教魔鬼學都會把過大的位置及能力賦予撒但，無疑是出於人對牠無理性的恐懼，這是為什麼一般人之屬靈空間的次序，是︰神─撒但─人，似乎人要避開或勝過鬼魔，才能到達神那裡。聖經作者必須勝過人天然宗教的投射，才能忠於「神在這罪惡世界乃是獨尊為大」的神學，故將秩序扭轉過來︰神─人─撒但。信徒必須勝過對撒但無理性的恐懼，和自然人那種臆測的傾向，重新把撒但置於神及人之下。牠絕不是人神間的「中保」，牠從來都沒有這個位置，這種能力；相反地，新約作者不斷強調牠必敗的終局，而在這法定時間來到之前，新約作者更全力鼓勵信徒要儆醒，不要受牠迷惑，反而更要勝過牠。
總括舊約、新約的教訓，下列四點是重要的︰a.只有神才配受敬畏，而非撒但；b.撒但是有限制的，既非無所不在，亦非無所不能，其命運更是被定規且封死的；c.信徒不在牠法定權力及控制之下，牠可以引誘人，卻不能強迫人；d.信徒反而有進可攻，退可守的軍裝。信徒不能小覷撒但，但也不宜助長其勢力，反要精於辨、慎於行，為主打那美好的仗。
西方的撒但崇拜
研究近代撒但崇拜之權威金法蘭（Francis King, Ritual Magic in England, 1970）說得好，他指出近代崇拜撒但的行為，其根源非出自卡發斯（Cathars，參文首），乃是來自小部分羅馬天主教教士的劣質神學。他提到聖餐（Eucha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23,Name=Eucharist}）*的問題︰到了主後七百年，西方教會普遍相信經過教士的祝禱，餅與酒都變成了基督真正的肉和血，無論那個教士是多麼愚蠢，道德生活又是多麼敗壞。這樣一來，人很容易就相信，教士與彌撒都具有某種說不出來的魔力。神學家當然不會相信這一套，但一般信徒及部分無知又敗壞的教士就深信不疑，後者還會為著一些不可告人的自私目的把它渲染誇大。金法蘭提到一個典型的例子（'Satanism', in Encyclopedia of the Unexplained, ed. R. Cavendish, 1976, pp. 219～21）。
早在主後七世紀，托萊多會議（Council of Toledo）便禁止教會舉行追思彌撒（Requiem Masses），因為當時的人已不是為煉獄中的亡魂，而是為活著的人舉行彌撒，目的是要置某人於死地。頭腦簡單的信徒相信彌撒具此種法力者，直到十九世紀還有！英人類學家弗雷澤（James George Frazer, 1854～1941）在其名著《金枝──巫術與宗教之研究》（Golden Bough，汪培基譯，桂冠，1991）亦記有其事。
天主教信徒有一段時間相信神父不僅能為死人舉行彌撒，也可以為任何特別的需要舉行，像一些敬虔目的，如朝聖，或非敬虔的目的，如做生意成功，性交美滿！這種信念蔚成風氣，很自然地就有些地下刊物，教導神父怎麼舉行這些儀式，而效果又是靈驗的。
十八世紀到底有沒有撒但崇拜，我們沒有確實的資料作證。到了十九世紀，典型的撒但崇拜者是法國人布侖（Abbe* Boullan, 1824～93），原是個敬虔的天主教徒，二十五歲受按立為神父，於1854年成為修女謝瓦利埃（Ade&le Chevalier）的聽告解神父，後來且納之為情婦，又生兒育女。他們二人合力組織了一個名為「糾正靈魂協會」（Society for the Reparation of Souls），專門為據稱被鬼上身的修女做驅魔工作，而方法之一就是要她們吞服用人的排泄物做成，又是仿效聖餐之餅的物體；且在1860年一月舉行了黑彌撒，又把自己的兒女在祭壇上殺掉，獻給撒但。
到二十世紀，較為人知的崇拜撒但組織有二，一在英國的曼徹斯特城，另一個在美國的三藩巿。在曼徹斯特那一組人稱他們敬拜的對象為撒但，不過按研究邪教之學者判斷，他們只是給接受敬拜者換了一個名字而已，卻仍相信傳統基督教那一套美德，如愛和行善等，反而一般崇拜撒但者典型的畸行不是那麼受重視，故有學者認為他們不是傳統所言那一種崇拜撒但的組織。
在美國三藩巿的「撒但教會」（Church of Satan）也有嘩眾取寵之嫌，她以此名出現，自然引起世界各傳媒爭相報導，但考其信仰及平日的教導，也不見得具有典型撒但教的色彩，只不過是教人怎樣賺錢發財、享受人生，是種典型的馬場及股票巿場的道德，也是現代新興宗教（如新紀元運動、健康財富福音之類）的基本教義。
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撒但教領袖，很可能是英國人克勞利（A. Crowley），雖然他自己及研究他的人均否認他崇拜撒但，但其言行實在具有很濃烈的崇拜撒但特徵。克勞利自小成長於強烈宗教氣氛的家庭中，引起他強烈的反叛，他母親相信他是啟示錄預言之獸666的化身。在劍橋的三一學院讀書期間，更專心研究祕術。
他對屬靈界祕術的渴求愈來愈深，終於在同年的十一月十八日，加入了倫敦的玄祕團體「金色黎明」（Golden Dawn）。可是他加入不久，金色黎明就解體了。
此後，克勞利周遊列國，採集不同地方的祕術，與當地傳統之怪異性風俗，來與西方的祕術混合，如錫蘭、印度和中國。他最重要的一本書叫作《律書》（The Book of the Law），按他說是一個叫「埃華斯」（Aiwass）的祕界領袖在開羅向他傳授的。
在《祕術的理論與實踐》（Magick in Theory and Practice，注意magick一詞是用古老拼法，以示與近代祕術的分別），克勞利指出埃華斯正是宇宙間性能力的泉源，是古代蘇美人（Sumerian）所敬拜的魔神沙旦（Shaitan），基督徒弄錯了，把牠稱作撒但（Satan）。牠並不是人的仇敵，卻是推動人類發展的動力，是「智慧之蛇」，使人認識自己，這是諾斯底（Gno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08,Name=Gnosticism}）*信徒極力主張，而基督徒避若蛇蝎的。
《律書》要人遵行的，就是一條簡單的「祕界諭旨」（Law of the Thelema）︰「做你要做的，乃是律法的總綱」。
克勞利在《律書》中宣稱，他就是啟示錄所言之獸，記號就是666，而那穿朱紅色衣服的淫婦（啟十七5）亦已顯現在地上，那就是出現在克勞利身邊的女人，其中尤以希薩（Leah Hirsig）為然。
克勞利的影響力，在他死後才真正發揮，透過他的作品而跟隨他的人在世界各地湧現。在接近二十世紀的末期，人心更傾向靈界；傳統宗教愈荏弱，魔道邪門就愈興旺，這是不變之定律。
結論
嚴格來說，撒但崇拜是指西方人不滿意基督教會所傳講的，便在教導與祭儀上，發展出一套每處均與基督教對立的言行。最典型的是中世紀一首黑彌撒的禱文，將拉丁文的主禱文倒轉來唸，以及在祭儀上用黑蠟燭和把十字架倒轉來掛。這樣說來，沒有教會傳統的東方基本上就沒有撒但崇拜。東方各民族當然有很多拜鬼的傳統，但把它們歸入撒但崇拜只會把問題弄得更複雜，很容易便會張冠李戴。
從上所述，我們可以為撒但崇拜列出一些共通點︰
1.宣稱所敬拜的乃源自古遠的國度，如蘇美、巴比倫、埃及或希臘。
2.教訓與祭儀完全反基督教。
3.召喚之邪靈通常不止一位，有時是整個靈異界各魔道。
4.祭禮中常牽涉吞服仿效聖餐之物，卻用污穢之物製造，如糞便、腐屍、經血。
5.祭禮中使用酒精及／或毒品，使參拜者進入失控狀態。
6.祭儀中或之後雜交、性興奮，亦是進入忘我、失控的手段。
7.拜撒但的目的是要得著超凡的能力，好超越個人平常之理性及感覺世界，以及超越同儕和社會給予的規範和壓力。
如上所說，愈接近二十一世紀，靈異界愈發能吸引人的興趣，教會一方面要更新教導及崇拜，使之更能為現代人明白及接納，另一方亦要敢於面對人類崇邪的本性！本於聖經來揭發其陰惡的真面目，不能再說「詳細地描述魔域邪蹤會助紂為虐」，因無知從來都不是護衛真理的工具。
另參︰魔鬼與鬼（Devil and Demons{\LinkToBook:TopicID=358,Name=Devil and Demons}）；

驅魔袪鬼（Exor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38,Name=Exorcism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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